
│疫情調查│ 

 

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疫情報導  250 

 

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2015–2016 年臺北區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 

家庭群聚事件調查 

 

陳珮甄、洪美蘭＊、蔡玉芳、董曉萍、顏哲傑 

 

摘要 

    自 2015 年 6 月中旬起，疾病管制署臺北區管制中心監測轄區 6 縣市通報

「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」確定個案中，分別於 2015 年 7 月及 2016 年 3 月發現

2 起居住新北市新店區之本土家庭群聚事件。經疾病管制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

檢驗確認均為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感染，其基因分型分別為 IA Cluster 1（相似度

94.5%–99.5%），及 IA Cluster 4（相似度 94.6%–100%）。而此 2 起事件之指標個案

均有性病病史，感染途徑不排除係因不安全性行為感染 A 型肝炎，繼而傳染予

同住家庭接觸者。衛生機關應隨時監測及掌握轄區確診個案密切接觸者之健康

狀況，即早介入相關防治措施，並宣導未具 A 型肝炎抗體者，建議接種兩劑 A 型

肝炎疫苗（兩劑間隔 6–12 個月），以降低感染風險。 

 

關鍵字：A 型肝炎、家庭群聚 

 

事件緣起 

自 2015 年 6 月中旬起，疾病管制署臺北區管制中心（以下簡稱臺北區管制

中心）監測轄區 6 縣市通報「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」且經疾病管制署檢驗及疫苗

研製中心（以下簡稱檢驗中心）檢驗結果確定感染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（以下

簡稱 A 型肝炎）之個案中，進行後續追蹤，發現分別於 2015 年 7 月及 2016 年

3 月新北市新店區發生 2 起感染 A 型肝炎之本土家庭群聚事件。臺北區管制中心

針對該本土家庭群聚事件進行調查，描述事件之個案流行病學資訊、危險行為

因子、接觸者追蹤、感染源推估，以及相關單位之防治作為與因應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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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描述 

一、 個案基本資料概述 

臺北區 2 起 A 型肝炎家庭群聚事件皆發生於新北市新店區，分別為 2015

年 7 月同住兄弟（簡稱群聚 A）及 2016 年 3 月同住父子（簡稱群聚 B）共計

4 名確診個案（表一），年齡介於 20–59 歲。該 4 名個案均無國外旅遊史，亦

無 A 型肝炎疫苗接種史，肝功能指數(alanine transaminase)指數偏高，介於

1,655–3,435 U/L 之間。症狀含黃疸、茶色尿、全身倦怠、噁心嘔吐及發燒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飲水來源、飲食史及其他危險行為因子調查 

地方衛生單位針對 4 名確診個案可能受感染期間之飲水來源、飲食史、

其他可能危險行為因子及個人衛生習慣方面進行調查： 

(一)  群聚 A（案 A1 及案 A2） 

1. 飲水來源方面：2 人皆常飲用煮沸之自來水或包裝水。 

2. 飲食史方面：2 人表示偶爾在家用餐，分別因工作及就學關係常外食

路邊無名小吃攤或外購便當（無特定店家），但無食用可疑食品且無

生食習慣，另均無參加聚餐等大型活動。 

3. 其他可能危險行為因子：案 A1 有性病病史，且表示潛伏期內曾與同性

有一夜情之不安全性行為；案 A2 與案 A1 為兄弟關係且共同居住，案

A2 無其他危險行為因子。 

4. 衛生習慣方面：2 人因共同居住生活並共用家中浴廁，均表示平常吃飯

前偶爾會洗手，如廁後會常洗手，但無使用肥皂洗手的習慣。 

表一、2015–2016 臺北區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家庭群聚事件確定病例相關基本資料 

項目 群聚 A 群聚 B 

案號 案 A1（指標個案） 案 A2 案 B1(指標個案） 案 B2 

性別 男 男 男 男 

年齡 26 歲 20 歲 28 歲 59 歲 

關係 群聚 A（兄） 群聚 A（弟） 群聚 B（子） 群聚 B（父） 

居住地 新北市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 

發病日 2015/6/12 2015/7/7 2016/3/15 2016/4/20 

潛伏期 2015/4/23–5/28 2015/5/18–6/22 2016/1/25–2/29 2016/3/1–4/5 

可傳染期 2015/5/22–6/19 2015/6/16–7/14 2016/2/23–3/22 2016/3/30–4/27 

通報日 2015/6/15 2015/7/14 2016/3/21 2016/4/25 

職業 
創作及藝術 

表演輔助業 
學生 學生 

商業、資訊及 

專業管理教育業 

國外旅遊史 無 無 無 無 

A 型肝炎疫苗
接種史 

無 無 無 無 

肝功能(ALT)

指數 
1,655 U/L 2,548 U/L 2,515 U/L 3,435 U/L 

危險因子 MSM（性病史) 無 MSM（性病史） 無 

註：ALT: alanine transaminase; MSM: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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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 群聚 B（案 B1 及案 B2） 

1. 飲水來源方面：2 人平常皆飲用煮沸之自來水。 

2. 飲食史方面：2 人常在家用餐，偶而食用路邊小吃攤或便當，均無

生食習慣，無參加聚餐等大型活動。 

3. 其他可能危險行為因子：案 B1 有性病病史，但自述無不安全性行為或

其他危險因子；案 B2 與案 B1 為父子關係且共同居住，案 B2 無其他

危險因子。 

4. 衛生習慣方面：2 人因共同居住、共用浴廁及共用漱口杯習慣，均

表示平常吃飯前及如廁後會常洗手，但無使用肥皂洗手。 

三、 接觸者追蹤 

A 型肝炎潛伏期 15 至 50 天，平均為 28–30 天。感染力最強的時間在

潛伏期的後半期，持續到出現症狀之後 7 天，大多數病患在出現黃疸後 1 週

即不具感染力[1]。故關於接觸者追蹤： 

(一) 案 A1 經地方衛生單位追蹤同住家人共 3 人，其中 2 人經抽血檢驗結果為

以前曾感染或接種疫苗，餘 1 人（案 A2）表示因就學因素無法配合，且

拒絕採血檢驗，亦未自行前往醫院進行檢驗或自費接種疫苗，後續發病

且經檢驗確診感染 A 型肝炎。另案 A1 同事 3 人均無症狀，地方衛生

單位予衛教自行健康監測。案 A2 發病前後正值暑假期間，故未與同學

接觸。 

(二) 案 B1 經追蹤同住家人 4 人，其中 1 人經抽血檢驗結果為以前曾感染或

接種疫苗；2 人檢驗陰性，並於 2016 年 3 月已接種公費 A 型肝炎第一劑；

餘 1 人（案 B2）因工作忙碌而拒絕採血檢驗及接種疫苗，後續發病且經

檢驗確診感染 A 型肝炎。另案 B1 同學 20 人均無症狀，地方衛生單位予

衛教自行健康監測。案 B2 表示工作上未有相關接觸者。 

四、 感染源推估及研判 

A型肝炎主要是經由糞口途徑傳播，其傳染途徑：(一)受污染的食物或水：

透過食用、飲用受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而傳播。(二)人與人接觸傳染：1.當

感染者沒有正確洗手，直接接觸其他物品或食物而造成感染。2.清理受感染者

的排泄物前後，沒有正確洗手而造成感染。3.與感染者密切接觸，例如：性

接觸（包括同性間與異性間性接觸、肛交及口交等）造成感染。(三) 血液傳

染雖極為罕見，但仍可能經由注射藥癮者共用針具或輸入潛伏期患者之血

液等造成感染[1]。 

依現有疫情調查資料顯示，此 2 起事件之指標個案（案 A1 及案 B1）皆

有性病病史且均具男男間性行為之危險因子，故不排除其為同性間不安全性

行為所感染。另 2 名（案 A2 及案 B2）個案為指標個案同住接觸者，家人彼

此間關係融洽共同居住生活、共用浴廁或共用漱口杯等。當指標個案沒有正

確洗手，直接接觸其他物品或食物容易造成他人受感染。而 2 名同住接觸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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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潛伏期與指標個案的可傳染期有交集，且均未能及時配合地方衛生單位之

防治措施，導致陸續感染發病。另後續經檢驗中心進行基因型別比對結果，

群聚 A 兩名確診個案均屬 IA Cluster 1，相似度將近 94.5%–99.5%；群聚 B

兩名確診個案均屬 IA Cluster 4，相似度將近 94.6%–100%，故研判非共同飲食

導致，係為同住接觸者間之次波感染，其傳染模式為人與人之間接觸傳染。 

 

防治作為與因應措施 

本案經臺北區管制中心研判為本土 A 型肝炎家庭群聚事件，並與地方衛生單

位共同採行防治措施如下： 

一、接獲轄區醫療院所通報後，依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進行疫情調查及相關衛教

宣導等防治作為。 

二、追踪個案健康情形及進行接觸者調查，針對可配合之同住接觸者進行採血

送驗，其餘非同住之無症狀接觸者，則衛教自主健康監測；另對於轄區進行

傳染病通報監測。 

三、配合疾病管制署 2016 年試辦為期 1 年之「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確定病例接觸

者 A 型肝炎疫苗免費接種計畫」，凡為 A 型肝炎確定病例接觸者（家庭成員

或同住者、性伴侶），且符合 1971 年（含）以前出生未具 A 肝抗體者，或

1972 年（含）以後出生且年齡在出生 12 個月以上條件者，可由地方衛生單位

安排接種 1 劑公費疫苗，降低發病的風險，並於 6 個月後至 12 個月以內再

前往醫療院所自費接受第 2 劑接種，以獲得長期的免疫力。 

 

建議與討論 

A 型肝炎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病，以往我國感染情形非常普遍，在中年以前

感染率即達 85%以上，而山地鄉感染情形更為盛行。由於生活水平提高、個人

及環境衛生改善，外加國內自 1995 年 6 月起，持續對 30 個偏遠地區山地鄉及

9 個鄰近山地鄉之學齡前幼兒實施 A 型肝炎預防注射，使我國 A 型肝炎之發生

率逐年降低。2010–2013 年每 10 萬人口發生率約在 0.41–0.58 之間；而山地鄉

發生率更從 1995 年 10 萬分之 90.7 大幅下降至 2013 年 0.49[2]。由群聚 B 中有

接種公費疫苗之接觸者均未發病，而唯一未接種之案父（案 B2）發病，顯見

疫苗接種之成效。依據美國一項研究指出，年齡介於 1 歲至 40 歲間之急性 A 型

肝炎接觸者，於暴露後 14 天內接種一劑 A 型肝炎疫苗可有效預防 95.6%的接觸者

於日後發病[3]。故地方衛生單位對於確診個案之同住密切接觸者，應即時掌握

並積極勸說配合相關防治措施，即早介入以利阻斷 A 型肝炎持續傳播。 

根據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[4]，自 2015 年起全國 A 型肝炎確定病例本土個

案較往年有倍增趨勢（表二），其合併 HIV 感染者的個案數亦有異常增加情形。

96%感染 HIV 的危險因子為男男間性行為，因此推估 HIV 感染族群可能透過男

男間不安全性行為感染，顯示國內 A 型肝炎疫情不容忽視[5–6]。此 2 起事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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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個案均有性病病史、男性間性行為(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, MSM)或不

安全性行為之危險因子，故不排除因而感染 A 型肝炎。然而性行為型態屬高度

隱私問題，個案可能不願透露或真的不知性行為之對象，使得調查遭遇困難，

而無法掌握性接觸者及建議公費疫苗接種，導致 A 型肝炎再透過人與人密切接觸

或食物調理製作等途徑，傳播予同住接觸者或一般社區民眾。因此對於此類個案

之調查與防治，建議應以跨單位共同合作方式進行。若個案本身為愛滋病感染

患者，可將之轉介愛滋個管師，藉由其與個案之信任關係，協助疫調、追蹤性

接觸者與衛生教育等相關防治措施。 

 

 

 

 

 

地方衛生單位對民眾亦應加強衛教宣導：養成良好衛生習慣，強化安全性

行為之重要性，降低感染風險並提升自我健康之保護。建議若未具 A 型肝炎抗體

者，加強自費接種疫苗宣導，接種兩劑 A 型肝炎疫苗（間隔 6–12 個月），以預防

感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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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、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9 日全國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確定病例分布 

年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

境外移入病例 41 50 45 23 

本土病例 98 67 126 218 

總計 139 117 171 2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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